
教會與開會 (二)續上期 
張子江牧師 

(聖路易基督教華人社區服務中心董事局主席、基督工人神學院院長) 
 

這是張牧師對教會開會的一些感想，並將教會與外面的會議作一比較，很有
可讀性。亦令人對開會的性質有不同的看法，不同的見解。文章分期刊登，
這是第二篇，請各位細心閱讀，加以分析…… 
 

教會組織亦要盡量簡化，切忌架床疊屋。組織越簡化，開會會愈少，長久來

看，這才是教會之福。 

 

會議的日期要早確定，要有一個時日的模式，例如逢每月的第一週主日崇拜

後開例會，會議不能每次都不同時日，其他會議的時日也要規定，這是方便

與會者安排時間。例會時日是不能動軋更改的，除非大家同意或有很特殊的

原因，而原則是只此一次，下不為例。開會事前的準備，要會議有效率，與

會者必須有系統地去處理與會議有關的文件，例如會議通告及任何附件，會

議記錄及一些較重要的書面報告等。這些文件必須存檔去妥為保存，開會時

要帶去參考，會議記錄必須在開完會後七十二小時傳到與會者手中，趁著記 

憶猶新，收到會議記錄後，與會者要立刻閱讀，若發現有錯或有遺漏的地方，

要立即知會主席與書記備案。若主席與書記都同意，他們要立即補發修訂後

的記錄。閱讀會議記錄後，要看清楚有沒有是個人要跟進的事項，若有，就

要有跟進的行動，以免忘記。 

 

在下次開會前，主席與書記必須在會議兩星期或最低限度十天前，將開會通

告及議程送與與會者。現今大概可用電郵傳送，不能幾天前才傳到。發會議

通告和議程是主席和書記的責任，不能只有通告而無議程，不可只有攏統的

議程。 例如：教會重要事誼及其他等。收到通告和議程後，要看需要的跟進

工作是否已在進行中或已辦妥，然後開始思想議程及為議程的事項禱告，為

整個會議的氣氛和同心禱告，禱告的原因是求神賞賜智慧來討論議程，以減

少不必要的拗撬，這是會與會之間的準備工作。這一點是長執比較少做，假

若與會的成員在議程上有建議，要在收到議程後知會主席或書記，若主席同

意，他會把建議放在議程中，主席若不同意，他有權不把建議放在議程上。

一般來說，會議是不應該有臨時動議，因為這是避免有居心不良的人趁人少

提出一些事項，希望快快通過，這也是為甚麼開會不能早退的原因。開會前，



功課要做好，這對開會的效率會大大題高。開會時要帶有關資料前往，很多

人空手去， 要求影印會議記錄及議程給他，這是與會成員不對及不應有 

的表現，偶一為之尚可， 經常如此應受譴責，也顯示出人不在心，沒有做好

應做的功課。若因事不能出席這次會議，應向主席或書記請假。 
 
去開會要準時到，不應會未開完先走，假若提早離開，離開後所有的議決案

是要接受。不可否認，在開會時，要絕對尊重主席的權柄，按會議常規，主

席有權限制發言的時間，主席有權禁止某人發言，在氣氛情況欠佳下，主席

有權不討論某議程，主席亦有權立即宣告散會。很多華人不能接受主席的權

柄，常聽「主席大晒」這句話，這是很不應有的態度。在開會時，主席是有

這些權柄。還有，在開會時，要主席稱呼你的名時，才可以發言，不 

能要講就講，若講過不停，主席有權制止與會者發言。還有，據專家的研究，

超過三小時的會議已開始失效，筆者認為在一般的情況下，若與會者會前會

後的工作到做好，彼此又能夠同心，兩個半小時應很足夠。有特殊情況屬例

外，有效率的會是令人感到暢快，仍省下時間可做其他事或休息，是好得無

比，且在時間上有預算。 
 


